
嘉義市湖子內區段徵收區可標售土地投標單 

標 的 物 嘉 義 市 湖 子 內 段 
           

小 段 
           

地 號 

投標總金額 新台幣    億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整 

（投標土地總價款請以中文大寫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填寫） 

押 標 金 

支(本)票開立銀行  支票號碼 
 

新台幣    億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整 

（押標金價款請以中文大寫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填寫） 

投
標
人(

共
同
投
標
代
表
人) 

姓 名 
(或公私法人名稱) 

 

權利範圍 
(如無共同投標人可免填) 蓋章  

出 生 

年 月 日 
 

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 
 戶籍住址  

連 絡 電 話  通訊住址  

法
定
代
理
人(
無
則
免
填) 

姓 名  

權利範圍  

蓋章  

出 生 

年 月 日 
 

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 
 戶籍住址  

連 絡 電 話  通訊住址  

【備註】：請見下頁注意事項說明。 

本人願出上開價格向嘉義市政府標購上列湖子內區段徵收區土地，並願遵照貴府標售公

告及投標須知規定辦理無異議。 
     

茲 領 回 標 售 土 地 未 得 標 

押 標 金 本 ( 支 ) 票 無 訛 

(投標人請蓋與投標單相同印章) 

領回

日期 
 年  月  日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注  意  事  項 

一、每張投標單限填一個地號，並應確實填寫投標土地之段別、地號及

投標總價（以中文大寫填寫）。 

二、投標單應以墨筆、鋼筆或原子筆（限用黑色或藍色）填寫明確。 

三、投標人姓名、統一編號、權利範圍、出生年月日、戶籍與通訊住址、

連絡電話均應詳細填列並加蓋印章（如係公私法人應註明機關團體

名稱及法定代理人姓名，並加蓋法人及代理人印章）。 

四、投標人如屬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者，應由法定代理人簽

名及蓋章，並應檢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五、自然人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，法人請檢附法

人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文件。 

六、如係二人以上共同投一標者，應另填附共同投標人名冊，黏貼投標

單後頁，於騎縫處加蓋所有共同投標人印章，並應註明各權利持分

範圍。如未載明持分者，視為平均持分。 

七、投標人應按公告標售土地清冊所列各筆土地標售底價檢附百分之十

以上之押標金票據，並於投標單確實以中文大寫填寫押標金金額、

開立支票之銀行及支票號碼。 

八、投標單因填寫錯誤而有更正補充者，應於刪除或更正處，加蓋投標

人印章方為有效。 

九、每一投標信封僅限裝放一份投標單。 

十、其他規定事項詳見標售公告及投標須知。 

 


